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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中节能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数据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

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-100,870,950.83 元，实收资本总额 75,000,000.00 元，

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。公司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

益-19,736,228.39元，合并所有者权益-13,657,454.58元，期末净资产为负。 

公司已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

收资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尚待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亏损原因 

公司经营亏损原因主要如下： 

（1）反光市场及行业出现产能过剩、内卷严重的情况，具体表现在产品

结构向低端化发展、主流产品价格显著下降，但公司采购成本、物流及人工成

本基本持平，同时固定折旧摊销及利息等造成成本上升。同时因消化库存及外

销品种规格受限，公司主动缩减规模，导致同比收入下降，成本上升。双重作

用下，公司毛利率大幅度下降，报告期内亏损进一步扩大，形成重大经营亏损。 

（2）子公司搬迁影响。2022 年至今，下属子公司中节能（达州）新材料

有限公司处于设备搬迁、技改、安装调试及试生产过程中，设备产能利用不足，

员工熟练度不够，产品良率偏低，导致单位成本上涨。同时下属子公司成都中

节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产线搬迁至达州后，金堂基地处于半停产状态，主要产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07 

2/ 2 

品玻璃微珠全部利用原有存货进行再加工，导致成本上升，毛利率下降。 

综上所述，2024 年度公司毛利率同比下降约 8 个百分点，是造成本期经

营恶化的重要原因，导致报告期末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总额三分之

一。 

 

三、应对措施 

本期公司将根据反光材料市场趋势，及时调整策略，一是大力开发内需市

场，在现有条件下积极抢占市场份额；二是努力磨合代加工合作资源，在“制

品领域”努力拓宽市场新路子；三是积极开展内部工艺提升，在稳定现有产品

质量的同时，迎合市场走向，开发高端产品。 

 

 

成都中节能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4 月 21日 
 


